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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CITY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5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中期業績公佈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二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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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90,483 78,032

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的成本 (48,575) (39,774)  

毛利 41,908 38,258

其他收入 6 6,719 3,310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 (43,659) (40,890)  

經營溢利 4,968 678

融資成本 7 (12,994) (14,400)  

除稅前虧損 (8,026) (13,722)

所得稅開支 8 – –  

期間虧損 9 (8,026) (13,722)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8,655) (13,267)

非控股權益 629 (455)  

(8,026) (13,722)
  

每股虧損

基本 11(a) (9.27)港仙 (15.33)港仙
  

攤薄 11(b) (9.27)港仙 (15.3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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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8,026) (13,72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563) (4,86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5,589) (18,584)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5,167) (17,485)

非控股權益 (422) (1,099)  

(15,589) (1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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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83,219 89,478
投資物業 13 833,125 856,025
商譽 – –
無形資產 10,817 11,263
使用權資產 – 478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0,355 18,9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 –
遞延稅項資產 39,723 39,723  

997,239 1,015,870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15 26,868 24,540
存貨 4,492 5,429
發展中待售物業 456,003 456,3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50,767 452,75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1,646 1,6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8,102 8,608  

947,906 949,410  

流動負債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64,096 41,594
已收保證金 16,238 15,836
借貸 16 115,660 65,768
租賃負債 – 511
應付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3,164 3,091
應付關聯方款項 29,528 37,63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9,143 16,238
承兌票據 – 5,900  

247,829 186,576  

淨流動資產 700,077 762,8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97,316 1,77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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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83,614 372,735

借貸 16 592,191 664,571

租賃負債 – 15

遞延稅項負債 213,885 218,171  

1,189,690 1,255,492  

淨資產 507,626 523,21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17,309 17,309

儲備 511,713 526,879  

529,022 544,188

非控股權益 (21,396) (20,976)  

權益總額 507,626 52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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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換算儲備 公平值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7,309 585,887 4,755 (24,037) 2,102 18,604 101,803 706,423 27,150 733,573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之 

經重列結餘 17,309 585,887 4,755 (24,037) 2,102 18,604 101,803 706,423 27,150 733,57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4,218) – – (13,267) (17,485) (1,099) (18,58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7,309 585,887 4,755 (28,255) 2,102 18,604 88,536 688,938 26,051 714,989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經審

核） 17,309 585,887 4,755 (98,591) (9,350) 18,604 25,575 544,188 (20,976) 523,21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之 
經重列結餘 17,309 585,887 4,755 (98,591) (9,350) 18,604 25,575 544,188 (20,976) 523,21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6,511) – – (8,655) (15,166) (420) (15,586)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17,309 585,887 4,755 (105,102) (9,350) 18,604 16,920 (529,022) (21,396) (5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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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118,779 31,417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90) (14)

已收利息 – 10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90) (4)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償還借貸 (860) (5,366)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 – (303)

銀行信貸 (8,500) –

已付利息 (20,000) (14,372)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9,360) (20,0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89,229 11,372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94 6,03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96,221) (2,313)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102 15,09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8,102 1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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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及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海濱道133

號萬兆豐中心17樓D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及經營超市零
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
日由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用披露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而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
文附註 3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二二年
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及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元，惟另有註明者除外。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
年度生效的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準則、
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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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及經營超市零售。因此，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彼等單獨管理，因為各種
業務需要不同的技術及營銷策略。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損益並
不包括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按金及其他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存貨撇銷、商譽減值虧損及融資成本。分部資產並不包括未分配物
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遞延
稅項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聯營公
司、關聯公司及非控股股東款項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分部負債並不包括未分配應計款
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借貸、融資租賃應付款項、租賃負債、應付非控股股東、關聯方及一
名董事款項、承兌票據及遞延稅項負債。

有關可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物業發展

及投資

經營超市

零售及相關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6,286 64,197 90,483

分部溢利 21,354 20,554 41,908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1,246,410 58,027 1,304,437

分部負債 16,238 – 16,23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7,997 50,035 78,032

分部溢利 35,687 2,571 38,258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1,216,707 101,145 1,317,852

分部負債 731,636 36,098 76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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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損益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41,908 38,258

其他收入 6,719 3,310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 (43,659) (40,890)

融資成本 (12,994) (14,400)  

綜合除稅前虧損 (8,026) (13,722)
  

分部資產或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總資產 1,293,620 1,317,853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219 89,478

無形資產 10,817 11,263

使用權資產 – 47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0,355 18,903

遞延稅項資產 39,723 39,72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6,868 24,54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0,767 452,75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1,646 1,6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8,102 8,608  

綜合總資產 1,945,145 1,965,280
  

負債

可呈報分部總負債 16,238 15,836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447,710 414,329

借貸 707,851 730,339

租賃負債 – 526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3,164 3,091

應付關聯方款項 29,528 37,63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9,143 16,238

承兌票據 – 5,900

遞延稅項負債 213,885 218,171  

綜合總負債 1,437,519 1,44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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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經營地點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詳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90,483 78,032

香港 – –  

綜合營業總額 90,483 78,032
  

本集團90%以上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按公
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遞延稅項資產）位
於中國。因此，無須披露非流動資產之進一步地區資料。

5. 營業額

本集團的期間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隨時間轉移服務

租金收入及相關管理服務收入 26,059 39,500

於某時間點轉移產品

於中國內地經營超市零售之銷售 64,424 38,532  

90,483 78,032
  

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270 2,385

其他 4,449 925  

6,719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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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12,994 14,372

租賃負債利息 – 28  

12,994 14,400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 –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其他地區經營之公司之溢利稅項，已根據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有法例、
詮釋及慣例，按各自稅務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9. 期間虧損

本集團期間虧損乃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522 6,83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720 6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2,161) 2,935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期內中期股息（二零二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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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8,665) (13,26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86,543,290 86,543,290
  

(b) 每股攤薄虧損

因並無任何潛在攤薄事件，故未對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
本虧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二零二二年：無）。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57,787,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約59,331,000港元）。



– 14 –

13. 投資物業

物業

（以公平值

計算）

物業

（以成本計算）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完成項目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786,094 – 786,094

匯兌調整 (21,053) – (21,053)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 765,041 – 765,041   

未完成項目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 69,931 69,931

匯兌調整 – (1,847) (1,847)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 765,041 68,084 833,125   

總賬面值

於廣州（附註 (a)及附註 (b)）的投資物業 765,041 – 765,041

於洛陽（附註 (c)）的投資物業 – 68,084 68,084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765,041 68,084 833,125
   

於廣州（附註 (a)及附註 (b)）的投資物業 786,094 – 786,094

於洛陽（附註 (c)）的投資物業 – 69,931 69,931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786,094 69,931 856,025
   

附註：

(a) 廣州的投資物業（「廣州物業一」）均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赤崗西路20–22號
及以中期租賃租約持有。廣州物業一乃以經營租賃出租予租戶以賺取租金收入及
管理服務收入，並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列賬。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 705,28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24,416,000港元）之廣州物業一已抵押以獲取銀行借貸，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廣州物業一的公平值計
量使用第三層顯著不可觀察輸入值。

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公平值層級之間概無互相轉入或轉出，亦無轉入第三層或自第
三層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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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計量

廣州物業一持作產生租金收入及╱或用作資本增值之用途。董事認為，採納收益法
以評估廣州物業一之公平值為合適。因此，廣州物業一的公平值按收益法釐定。

有關第三層公平值計量的資料如下：

說明

公平值

估值技巧 不可觀察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與

公平值的關係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705,280,000 724,416,000 收益法 估計租金收入（每平方 

米及每月）介乎 

人民幣55元至 

人民幣80元

折扣率為 4.5%

租金收入越高，公平值越高

折扣率越高，公平值越低

使用之估值技巧並無變動。

(b) 廣州的投資物業（「廣州物業二」）均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牛仔城橫
路186–256號及以中期租賃租約持有。廣州物業二乃以經營租賃出租予租戶以賺取
租金收入及管理服務收入，並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列賬。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59,76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1,678,000港元）之廣州物業二已抵押以獲取銀行借貸，其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16。

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廣州物業二的公平值計
量使用第三層顯著不可觀察輸入值。

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公平值層級之間概無互相轉入或轉出，亦無轉入第三層或自第
三層轉出。

公平值計量

廣州物業二持作產生租金收入及╱或用作資本增值之用途。董事認為，採納直接比
較法以評估廣州物業二之公平值為合適。因此，廣州物業二的公平值按直接比較法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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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三層公平值計量的資料如下：

說明

公平值

估值技巧 不可觀察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與

公平值的關係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59,761,000 61,678,000 直接比較法 經調整市值（每平方米
人民幣7,583元至人民
12,000元）

市場單價越高，公平值越高

使用之估值技巧並無變動。

(c) 於洛陽的投資物業（「洛陽物業」）位於中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陽新區伊濱區環湖路以
東、白塔路以南、開拓大道以西、用地界以北，乃一幅在建工程的土地。洛陽物業
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而獲取。洛陽物
業乃以中期租約持有，包括佔地面積 69,942.185平方米的地塊，可發展總樓面面積
173,724.12平方米。其賬面值包括土地使用權及直接應佔成本，以收購成本約人民幣
61,782,000元（相當於68,08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931,000港元））扣
除減值（如有）後列賬。

根據由洛陽萬亨置業有限公司（「洛陽萬亨」）（本公司附屬公司）與洛陽國土資源局
（「洛陽國土局」）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簽訂的洛陽物業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
讓合同，洛陽萬亨須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或之前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或
之前（「施工期」）開始及完成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如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未能如期
開始或於施工期後尚未完工，洛陽國土局或會施加罰款，每日罰款按洛陽萬亨原
本支付的土地使用權代價（即約人民幣 31,270,000元（約等於 34,460,000港元））的 0.1%計
算（「罰款」）。如施工期超出 60日後仍未完工，洛陽國土局則亦可能沒收土地使用權
（「沒收」）。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收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管理委員會國
土環保局的通知，據此，除非本集團有合理理由，否則本集團需要於該通知日期後
15日內開始建設洛陽物業。本集團已作出回覆，並預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開始施
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接獲洛陽國土局發出的閒置土地調查通知
書，據此，本集團須向洛陽國土局匯報洛陽物業的建設進度。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已作出回覆，並解釋洛陽物業的建設延誤乃由
於洛陽政府的土地政策發生變化。本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底開始動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本集團向洛陽市城鄉規劃局（「洛陽規劃局」）提交洛陽物
業的施工計劃。經洛陽規劃局審閱後，本集團獲指示修改施工計劃的若干方面。於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獲洛陽新區中央商務區規劃建設辦公室進一步
指示，向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提交經修訂施工計劃以供批
准。文件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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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徵求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並認為洛陽物業的施工延
誤乃由於洛陽政府於過往年度的土地政策持續變動所致。鑒於本集團積極與洛陽規劃局
就洛陽物業的施工計劃修改溝通，出現罰款或有關沒收的損失的風險甚微。因此，董事
認為並無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有關罰款及╱或沒收的撥備
（如有）。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68,084,000港元之洛陽物業已抵押以獲取銀行借
貸，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預付洛陽物業款項（附註 (a)） 6,965 7,135
－預付珠海物業款項（附註 (b)） 316,584 323,547
－其他 53,331 35,142

376,880 365,824
由以下各項持有的按金
－其他（附註 (c)） 20,993 21,107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北京中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款項（附註 (d)） 67,298 68,134
－其他 70,996 83,091  

536,167 538,156  

減：呆賬撥備 (85,400) (85,400)  

450,767 452,756
減：非流動部分 – –  

流動部分 450,767 452,756
  

附註：

(a)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洛陽物業建築預付合共約人民幣6,304,000元
（相當於約6,94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04,000元（相當於約
7,135,000港元））。

(b)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珠海物業建築預付合共約人民幣287,281,000

元（相當於約316,58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5,844,000元（相當
於約323,547,000港元）。

(c) 已向新澳中世紀國際貿易（北京）有限公司支付20,000,000港元之額外按金作為託管
款項，以在不久將來為開拓項目投資機遇進行盡職審查。

(d) 金額為應收北京中証（於二零一零年出售之本公司前附屬公司）的未收款項，乃由於
以下一系列事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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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高級法院」）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民事案件
傳票，根據該傳票，上海復旦光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復旦」）已遞交民事訴訟案
件複審申請（「該訴訟」）。該訴訟源於上海復旦自二零零三年以來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
法院及中國其他法院提起的一系列民事訴訟，聲稱北京中証未能履行其於北京中証與上
海復旦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銷售合同（「物業交易」）下的義務，即按
約1,755,000美元（相當於約 13,749,000港元）之代價向上海復旦出售位於中國的若干不動產
（「該指控」）。本公司成為其中一名被告，因上海復旦聲稱本公司前董事及前主席梁戈先
生（「梁先生」）為及代表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與上海復旦訂立擔保協議（「擔
保協議」），據此，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向上海復旦保證，北京中証將會履行其於物業交易
下的義務。

鑒於該訴訟，本公司董事已開展深入調查，其中董事 (i)已檢查自其註冊成立日期起至二
零一三年年底其董事會會議的所有會議紀錄，以了解董事有否關注該指控，(ii)已聯繫北
京中証的主要管理人員以確認該指控的理據，(iii)已於會議上商討以確定該訴訟及該指
控的財務影響；及 (iv)就該訴訟尋求開曼群島律師和中國律師（統稱為「律師」）的法律意
見。通過相關調查，本公司發現 (i)概無記錄顯示董事曾關注該指控，及董事並無批准和
簽署擔保協議；及 (ii)北京中証知悉該指控及該訴訟，但其並無有關該訴訟中所指稱物業
交易銷售或銷售所得款項收款記錄。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透過律師收到高級法院就該訴訟發出的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之裁決（「該裁決」）。根據該裁決，高級法院推翻了其日期為二零一三
年七月二十六日之裁決，並維持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的日期為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日之裁決。高級法院裁決物業交易及擔保協議均具法律效力。高級法院亦下令
本公司及北京中証須就償還上海復旦總額人民幣14,530,000元（相當於約16,012,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447,000港元））連同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至付款日期之應
計利息（統稱「裁決債務」）（根據董事的初步計算，該裁決債務預期約為人民幣 27,660,000元
（相當於約30,48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308,000港元）））承擔連帶清償責
任。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與朱亞勇先生（「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
據此，認購人同意與上海復旦磋商，並將會訂立牽涉本公司、上海復旦及認購人的債務
和解協議。計劃於完成債務和解協議後，(i)本公司償還裁決債務的義務將由認購人承擔
或履行；及 (ii)本公司將欠付認購人金額合共33,606,830港元，將以按認購價每股0.247港元
發行136,060,042股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履行。

其後，北京億隆悅泰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億隆」）（認購人的關連公司）獲認購人提名與上
海復旦磋商，並與上海復旦協定以總金額人民幣27,000,000元（相當於約29,754,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561,000港元））償付裁決債務。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九日訂立牽涉上海復旦及北京億隆的執行和解協議（「執行和解協議」），據此，裁
決債務協定為人民幣27,000,000元（相當於約29,75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561,000港元）），該款項不計息並由北京億隆的一處物業（「億隆物業」）擔保及抵押，當中
(i)人民幣3,000,000元（相當於約3,30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96,000港元））
應於簽署執行和解協議當日償還；及 (ii)餘額人民幣 24,000,000元（相當於約 26,448,000港元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66,000港元））應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六月
三十日、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當日分四個季度分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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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與認購人、北京億隆及北京創意金典投資諮詢服務
有限公司（「北京創意」，一間由認購人控制的公司）進一步訂立關於執行和解協議之四方
協議（「四方協議」），據此，(i)認購人為本公司承擔裁決債務；(ii)北京億隆向上海復旦抵押
億隆物業作為裁決債務的擔保；及 (iii)北京創意代認購人償付裁決債務人民幣3,000,000元
（相當於約 3,30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96,000港元））。董事認為於簽訂
四方協議時，本公司償付裁決債務的責任已由認購人承擔或履行，因此，本公司欠付認
購人金額33,606,830港元，並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據認購協議，透過認購價每股
0.247港元發行136,060,042股本公司股份方式償還。

鑒於該訴訟，董事已採取合適行動與北京中証磋商，以收回裁決債務。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本公司與北京中証簽訂關於支付承諾款項之三方協議（「債務補
償協議」），據此，北京中証同意悉數向本公司償還裁決債務，連同 (i)按15%年利率之利息；
及 (ii)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於約5,51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60,000港
元））的固定費用作為賠償（統稱「可收回債務」）。可收回債務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或之
前償付，並由獨立第三方北京桑普新源技術有限公司（「北京桑普」）作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五日，本公司與北京中証訂立債務重組框架協議（「債務重組框架協
議」），以進一步延長北京中証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四日或之前的可收回債務之結算日期。

1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公司股票投資，於台灣之市值 26,868 24,540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股票投資公平值乃基於台灣交易所之市場成交價（第一層
公平值計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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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貸

實際利率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到期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一（附註 (a)） 7.153% 二零二五年 406,564 417,595

銀行貸款二（附註 (b)） 6.300% 二零二八年 29,093 32,033

銀行貸款三（附註 (c)） 6.500% 二零三四年 272,194 280,711  

707,851 730,339
  

分析為：
償還期：
一年內或按要求 115,660 65,76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25,789 471,695

超過五年 166,402 192,876  

總計 707,851 730,339

減：非流動部分 592,191 664,571  

流動部分 115,660 65,768
  

附註：

(a)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九日，珠海騰順與廣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銀行」）簽訂貸款
協議，據此，廣州銀行同意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分
別發放貸款（「廣州銀行貸款」）金額為人民幣98,932,000元（相當於109,023,000港元）及人
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88,160,000港元）予珠海騰順，為期五年。有關貸款以洛陽物
業、珠海物業以及珠海騰順與洛陽萬亨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法定押記作抵押，由廣
東暢流、廣州暢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廣東暢揚」）及非控股股東提供公司擔保，由
韓先生、一間附屬公司之法律代表以及一間關聯公司之主要管理人員提供個人擔
保。廣州銀行貸款按中國人民銀行年度貸款及存款基準利率7.0332%至7.153%、365%

計算利息，並須每月支付。廣州銀行貸款之本金須自首次提款日起二十四個月或
項目首次取得預售證後六個月起（以較早者為準）分期償還，並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十二日到期。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根據上文所述與廣州銀行簽訂的貸款協議之條款，廣
州銀行進一步發放貸款金額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約8,816,000港元）予珠海騰
順，為期四十九個月。廣州銀行貸款之本金須於到期日期償還，並將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二十日到期。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根據上文所述與廣州銀行簽訂的貸款協議之條款，廣州
銀行進一步發放貸款金額為人民幣160,000,000元（相當於約195,920,000港元）予珠海騰
順，為期四十八個月。廣州銀行貸款之本金須於到期日期償還，並將於二零二五年
五月十九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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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九日，廣州暢揚與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廣州農村商業銀行」）簽
訂貸款協議，據此，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同意發放貸款（「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貸款」）金
額為人民幣36,000,000元（相當於39,67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0,748,400港元））予廣東
暢揚，為期八十四個月。有關貸款以廣州物業二及廣州優暢（為廣東暢揚擁有80%權
益之附屬公司）之100%股本權益之法定押記作抵押，由廣東暢流、廣州優暢、廣州市
聯瑋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廣州聯瑋」，為廣東暢揚擁有80%權益之附屬公司）提供擔
保，由韓先生提供個人擔保。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貸款按 6.300%、中國人民銀行年度
貸款及存款基準利率135%計算利息，並須每月支付。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貸款之本金
須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九日起分八十四期償還，並於二零二八年六月十八日到期。

(c)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廣東暢流與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廣州農村商業銀行」）
簽訂貸款協議，據此，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同意發放貸款（「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貸款」）
金額為人民幣320,000,000元（相當於352,64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371,680,000港元））予
廣東暢流，為期十二年。有關貸款以廣東暢流的物業作抵押，並由韓先生提供個人
擔保。有關貸款按155個基點及基於最後簽約人簽訂合約前最後一個營業日的5年
期貸款優惠利率計算利息，並須按季度償還。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貸款之本金須自收
到第一筆貸款起分期償還，並將於二零三四年六月二十日到期。

17.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000,000,000 40,000

合併股份（附註 (a)） (9,800,000,000) –  

每股0.2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0,000,000 4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0.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327,164,504 17,309

合併股份（附註 (a)） (4,240,621,214) –  

每股0.2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6,543,290 17,309

  

附註：

(a) 股本重組

經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過及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
准，下列股本重組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生效：

本公司每五十 (50)股每股面值0.004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本公司股本
中一 (1)股面值0.20港元之合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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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承擔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注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合夥人」）訂立合作意向書，並據此註冊
成立了香港新城市永幸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新城市永幸醫療」），本集團持有新城市永幸
醫療之34%的股權。新城市永幸醫療將會於上海成立一間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上海附
屬公司」）以於中國各城市發展醫療業務。上海附屬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1,000,000

元（相當於約（1,102,000港元），並由新城市永幸醫療之全體股東按其各自股權比例融資。
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上海附屬公司尚未成立。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尚未透過新城市永幸醫療向上海附屬公司注入該由本集團注入之資本，金額
為人民幣340,000元（相當於約（374,680港元））。

19. 或然負債

洛陽的投資物業（「洛陽物業」）位於中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陽新區伊濱區環湖路以東、白塔
路以南、開拓大道以西、用地界以北，乃一幅在建工程的土地。

根據由洛陽萬亨置業有限公司（「洛陽萬亨」）（本公司附屬公司）與洛陽國土資源局（「洛陽
國土局」）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簽訂的洛陽物業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
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洛陽萬亨須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或之前及二零一六
年九月一日或之前（「施工期」）開始及完成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如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
未能如期開始或於施工期後尚未完工，洛陽國土局將會施加罰款，每日罰款按洛陽萬亨
原本支付的土地使用權代價（即約人民幣31,270,000元（相當於約（34,459,540港元））的 0.1%計
算（「罰款」）。如施工期超出 60日後仍未完工，洛陽國土局則亦可能沒收土地使用權（「沒
收」）。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收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管理委員會國土環保
局的通知，據此，除非本集團有合理理由，否則本集團須於該通知日期後15日內開始建
設洛陽物業。本集團已作出回覆，並預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開始施工。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本集團接獲洛陽國土局發出的閒置土地調查通知書，據此，本集團須向洛
陽國土局匯報洛陽物業的建設進度。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已作出回覆，
並解釋洛陽物業的建設延誤乃由於洛陽政府的土地政策發生變化。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五日，本集團向洛陽市城鄉規劃局（「洛陽規劃局」）提交洛陽物業的施工計劃。經洛陽規
劃局審閱後，本集團獲指示修改施工計劃的若干方面。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本
集團獲洛陽新區中央商務區規劃建設辦公室進一步指示，提交經修訂施工計劃予洛陽市
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以待批准，且有關文件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提交。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本集團接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
室的通知，據此，對洛陽物業的地址進行些許調整。本集團與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
商務中心區辦公室就獲得已變動的洛陽物業的官方文件進行協商，以申請建築規劃許可
證及建築工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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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尚未批准
洛陽物業的施工計劃。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徵求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並認為洛陽物業的施工
延誤乃由於洛陽政府於過往年度的土地政策變動所致。鑒於本集團就洛陽物業施工計
劃的修改積極與洛陽規劃局溝通，出現罰款或沒收相關損失的風險甚微。因此，董事認
為並無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有關罰款及╱或沒收的撥備（如
有）。

20. 關連方交易

除本公佈其他地方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間與關聯╱關連公司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關聯╱關連公司的租金開支 –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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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 90,483,000港元及
除稅後虧損約 8,026,000港元。

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新協服務有限公司
（作為租戶）與永誠信投資有限公司（作為業主）之間分別就租賃辦公室物業；(ii)

新協服務有限公司（作為租戶）與永嘉信投資有限公司（作為業主）之間分別就租
賃辦公室物業及泊車位；及 (iii)新協服務有限公司（作為租戶）與嘉誠嘉信國際
物業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業主）就租賃員工宿舍及泊車位訂立新租賃協
議（「該等新租賃協議」）。該等新租賃協議自二零二三年六月一日起計，為期一
年。永誠信投資有限公司、永嘉信投資有限公司及嘉誠嘉信國際物業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均為由本公司一名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士間接全資擁有之公司，因
此，該等新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
之持續關連交易。

展望及前景

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暢流投資有限公司（「暢流」）為本集團現時之主要
營運單位。暢流的租金及相關管理服務產生的利潤較去年同期略有減少。暢流
的租賃將繼續為本集團的主要商業活動之一。本集團預期自暢流產生的租金
收入於來年將可維持。

自二零一九年起，本集團已規劃推出「天天、生活、新城市」的未來發展主題，
作為物業開發和物業管理與日常生活需求融合的一部分。通過進軍大灣區的
線上零售業務及益百家連鎖超市，以及收購北京物業管理知識產權授權人及
珠海物業發展公司，本集團上述主題於二零二二年的融合及實施都非常成功。

中國的超市業務

二零二二年因COVID-19實施的城市封城政策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超市業務
造成嚴重影響。此外，中國內地的宏觀經濟調整促使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審視
其業務發展，並重新設計我們的超市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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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北京的物業管理

本集團在二零一九年已開始通過與China Goal Inc.的知識產權授權的業務安排，
以開始嘗試涉足中國內地物業管理行業，但因二零二二年COVID-19帶來嚴重
的負面影響，物業管理知識產權的授權收入並未達到預期效果。且基於2023年
物業管理行業市場整體的不穩定性，及本集團對有關投資所需面對的商業風
險進行了審視，所以本集團對有關投資業務暫時做出調整，將會按照物業管理
行業情況再製定有關中國內地物業管理行業的方向和方式。 

於洛陽的投資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就洛陽物業向洛陽市城鄉規劃局（「洛陽規劃
局」）提交施工計劃。經洛陽規劃局審閱後，本集團獲指示修改施工計劃的若干
方面。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獲洛陽新區中央商務區規劃建設
辦公室進一步指示向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提交經修訂
施工計劃以待批准，且有關文件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提交。於二零一八
年八月十三日，本集團接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的通
知，據此，對洛陽物業的地址進行些許調整。由於COVID-19疫情，本集團仍在
等待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以獲得洛陽物業變更的官方
文件，以供本集團申請建築規劃許可證及建築工程許可證。

於中國珠海的物業發展

開發珠海物業為本集團計劃二零二零年於大灣區商業地產開發項目的一部分。
於二零二二年，中國內地經歷了最後一波COVID-19疫情，房地產市場出現結構
性調整。就商業物業安排而言，本集團已考慮將物業持作待售。本集團將根據
國家房地產重新規劃，審視二零二三年商業物業市場的發展，再決定該項目的
下一步工作及發展。本集團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長遠發展持樂觀態度，但我們
亦不會忽視市場動態，並將關注市場動態，為本公司作出最有利的商業決策。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期間虧損淨額分別約為90,483,000港元及8,026,000

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及虧損淨額分別約為78,032,000

港元及 13,72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
為9.27港仙（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15.8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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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需求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1,945,14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965,280,000港元）及總負債約為1,437,51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442,608,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
餘約為8,10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94,000港元），而於二零
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3.82（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09）。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負債╱權益）為68%（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9%）。

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位於中國及香港，而主要經營貨幣為港元及人民幣。本公司
現正定期密切注視人民幣匯率之波動情況，並不斷評估其匯兌風險。

資本結構

本公司之資本結構概無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位於廣州、洛陽及珠海之投資物業及發展
中待售物業作為取得銀行借貸之擔保。

重大投資、主要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

劃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主要收
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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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 19。

承擔

除本公佈附註18所詳述的承擔外，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承擔。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守則條文者除外：

• 本公司主席亦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該條規定主席
與行政總裁之身份應有區分，不應由一名人士同時兼任。本集團目前之業
務並不繁複，故董事會認為現時架構足以監管及控制本集團的營運。本公
司將不時檢討其架構，並於必要時作出相應安排以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

•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因此，上
述各項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以及守則條文第A.4.2條，第A.4.1條規定非執
行董事須按固定年期獲委任並可重選，而第A.4.2條規定所有獲委任以填
補臨時空缺的董事僅任職至下屆股東大會，且每名董事（包括按固定年期
獲委任者）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然而，鑒於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的
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一次，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
業管治不遜於守則條文。本公司將不時檢討其組織章程細則，並於必要時
將作出任何修訂以確保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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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87(1)條，由於董事會主席擔任該職務毋須輪值退任
或計入每年須退任董事數目內，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主席在本集團成
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目前，主席持續位列董事會對本集團
持久發展至關重要。鑒於主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董事會認為，組織章
程細則中的有關規定整體上不會對本集團的運營造成重大影響。

僱員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63名員工。本集團向僱
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本集團每年參考當時僱用市場慣例及法例檢討
薪酬組合。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上述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
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有股份及

相關股份之

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韓軍然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7,733,255(1) 43.60

實益擁有人 7,820,000 9.04

附註：

(1) 君億投資有限公司（為韓軍然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持有37,733,255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
之43.60%。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韓軍然先生被視為於君億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37,733,255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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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其各
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8分部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上述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彼等被當
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就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披露董事
或本公司行政總裁之權益及淡倉之外，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
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
淡倉，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君億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7,733,255(1) 43.60

Qilu International Funds SPC 

（為及代表Zhongtai Dingfeng 

Classified Fund SP行事）

抵押權益 

持有人
45,553,255(2) 52.64

中泰國際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投資經理 45,553,255(2) 52.64

附註：

(1) 君億投資有限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韓
軍然先生全資擁有。

(2) 本公司45,553,255股股份之抵押權益由Qilu International Funds SPC（為及代表Zhongtai Dingfeng 

Classified Fund SP行事）持有，而Qilu International Funds SPC為一個由中泰國際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之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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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任何人士（除董事或
本公司行政總裁以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陳耀東先生、張晶先生及梁貴
華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
部控制及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軍然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有 (1)兩名執行董事，即韓軍然先生及羅敏先生；及 (2)五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耀東先生、歐陽晴汝醫生、梁貴華先生、張晶先生及
羅振先生。


